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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应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建设用地科的申请，结

合用地实际情况，编制本《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下称《告知书》）,本《告知书》已

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经仲恺高新区国土资源分局 2022 年第 11 次会审审议通过。

第二条 本《告知书》所设定的规划条件，是对本用地进行项目策划、总平面规划、

建筑设计、规划验收等的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本《告知书》。本《告知

书》包括《文本》及《图则》两部分，必须同时使用。

第三条 编制本《告知书》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版）

《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梧村河东片区(北部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2021

年 6 月 13 日批复，惠府函〔2021〕103 号)

第四条 本《告知书》未明确的相关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省、市有关的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标准和政策等规定。

第二章 用地现状情况

第五条 本用地位于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梧村河东片区，用地编号为 ZKC-063-17、

18，其具体位置详见《图则》。

第六条 本用地周边情况：北侧为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26 米的黄屋路；南侧为规划

道路红线宽度 18 米的东升北路；东侧为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18 米的新二路；西侧为规划

道路红线宽度 18 米的新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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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设计要求

第七条 用地规划要求

本用地须按计算指标用地界线所划定的范围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建设。

本《告知书》采用“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即计算指标用地界线范围内的用地面积）

计算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有关技术经济指标。本用地的计算指标用地面积和具

体范围详见《图则》。

第八条 用地性质：ZKC-063-18 地块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070102)，用地兼容性城

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商业用地（0901），ZKC-063-17 地块为幼儿园用地（080404）。

第九条 开发强度要求：本用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控制详见《图则》。

建筑首层如架空作为开敞式公共停车或公共开敞空间，其面积不计入计容积率建筑

面积，但其建筑高度和层数须计入建筑高度和层数指标；建筑物的地下室如用作停车、

人防和配套设备用房，其面积不计入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第十条 配套设施要求

（一）本用地建设时若周边无建设完善的污水管网，则按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且纳入管线综合规划。管线综合规划须与总平面规划同步进行、同步报审。

（二）本用地须严格按照《配套设施一览表》配套建设有关设施，不得减少其数量

和压缩规模，并应在总平面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中明确具体位置。

（三）同时须与用地内的住宅、商业建筑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ZKC-063-17、18 地块配套设施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个）

建筑

面积

(㎡／个)

用地

面积

(㎡／个)
规划建设要求

1 物业服务

用房
1 ≥200 —

建筑面积不少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

积千分之二，且最低不少于50㎡，最高不超

过300㎡。宜设在2层以下，由取得土地使用

权者负责配建。

2
儿童、老年

人活动场

地

1 — ≥350

3 生活垃圾

收集点
1 ≥10 —

单个建筑面积≥10㎡，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米

4 配电网配

电站
1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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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G通信基

站
1 ≥35 — 每处基站建筑面积≥35㎡

6 社区公共

服务用房
1 — —

按照《城市社区服务站建设标准》（建标

167-2014）执行）

7 养老服务

设施
1 ≥100 —

养老服务设施按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

的标准配套建设，最低套内面积不低于100平
方米。

8 幼儿园 1 ≥4100
规划12班幼儿园和3班托儿所，独立

占地，宜统筹建设，应无偿移交，交付

使用条件以相关主管部要求为准。

具体按照《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惠州

市教育局关于惠州市住宅项目配套教

育设施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惠市自

然资函(2021)326号)执行

9 托儿所 1 ≥800

注：其余未提及的配套设施及要求，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和《惠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版）纳入总平面规划设计方案统一规划，经审批后实施。

第十一条 道路交通要求

（一）出入口控制：本用地出入口位置及有关限制详见《图则》。

（二）宜优先采用人车分流的交通组织方式。

（三）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每 100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0 个。配建停车

位应按要求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四）自行车（含电动）停车配建标准按《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执行。

新建住宅小区应合理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配置充电设施的自行车停车位

应不低于自行车停车位总数的 50%，并满足《惠州市深化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综合治

理工作方案》中的相关要求。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与非充电自行车分区停放，宜

独立设置在室外方便居民使用的位置；确有困难而按附建式建设的，在满足消防要求的

前提下，可在主体建筑首层、架空层、半地下及地下一层设置。

（五）场地及建筑设计须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的要求。

第十二条 建筑间距要求：应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

视觉卫生等要求，并结合建设用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三条 建筑红线要求：临规划城市道路一侧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之间用地的使

用，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详见《图则》。

第十四条 建筑设计要求视觉卫生要求：

（一）视觉卫生要求：建筑外墙不宜采用大面积耀眼玻璃幕墙；防盗网须设于窗内




